
信息披露

2022/1/8

星期六

B02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10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143.11%～171.16%

盈利：21,389.75万元

盈利：52,000万元～58,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939元/股～0.5508元/股 盈利：0.203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今年以来，化工行业景气度持续上升，市场长期向好。 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紧抓市

场机遇，实时调整市场策略，子公司兴化化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受混胺（一甲胺、二甲

胺、三甲胺的合称）、二甲基甲酰胺（DMF）等产品市场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的影响，整体毛利率显著上升，

盈利情况同比大幅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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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2年1月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12月31日以直接送达

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

的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建玲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王建玲女士为兴化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专业能力、从业经历等相关 资料进行了

认真审查，认为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上述提名。

独立董事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 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选举。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关联方董事樊洺僖先生、王颖先生、张岁利先生、罗开放先生、席永生先生、石磊先生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由于目前公司所在地陕西省兴平市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为配合防控工作的相关安

排，保护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相关人员的健康安全，董事会决定择期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时间将

另行通知。

上述第1、2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签章件原件。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附件：

王建玲简历

王建玲，女，197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会员），教授。 1994年7月至1997年8月，任山西省建设银行晋城市支行会计，2000年7月至

今，就职于西安交通大学，历任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17年5月至今，任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000792）独立董事； 2019年4月至今，任艾索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6月

至今， 任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12月至今， 任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88269）独立董事；2020年12月至今，任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600984）独立董事。

王建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建玲女

士已经取得深交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证书编号：140571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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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2年1月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12月31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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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提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牟宇红女士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 牟宇红女士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将参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

部分企业2021年度的财务决算审计业务。在知悉前述情况后，为了保证独立性，牟宇红女士申请辞去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牟宇红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牟宇红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

三分之一且没有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牟宇红女士的辞职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牟宇红女士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牟宇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

会对牟宇红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22年1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建玲为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建玲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并在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后就任，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待完成补选工作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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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 王建玲 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

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

理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 被提名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

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

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被提名人

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

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被提名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7日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建玲，作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

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规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

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

业、学历、专业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

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本人在

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业务

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署）：王建玲

202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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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1年3月23日召开第七届十二次董事会、

2021年4月23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陕西兴化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根据实际业务发展需要，经与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长财司” ）协商，双方

本着友好合作、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原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的基础上，拟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补充协议》，将原协议中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于延长财司存置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含应计利息）

由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调整为不超过经审计后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50%（含）。

2、公司于2022年1月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关联方董事樊洺僖先生、王颖先生、张岁利先生、罗开放先生、席

永生先生、石磊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由其他三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该项关联交易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3、因公司与延长财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集

团” ）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延长集团和兴化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延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沙春枝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61号延长石油科研中心28、29层及裙楼5层23室

注册资本：叁拾伍亿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

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

证券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延长财司于2013年12月26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业，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延长财司资产规

模为2,204,223.53万元，负债总额1,692,731.91万元，所有者权益511,491.62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净收

入83,841.08万元，净利润56,389.92万元。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将原协议第七条存款限额：“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每一日甲方（包括甲方控制的子公司）向乙方存

入之每日最高存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合计不超过15亿元” 修订为“本协议有效期内，每一日甲方（包

括甲方控制的子公司）向乙方存入之每日最高存款结余（包括应计利息）合计不超过甲方经审计后上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50%（含）” 。

2、原《金融服务协议》其他条款不变，继续有效。

3、本次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与原《金融服务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4、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之后正式生效，期限与原《金融服务协议》规定的期满时间相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延长财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延长集团成员单位的结算平台。公司本次与延长财司签订《金融服务

补充协议》，对存款交易限额进行修订可以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有利于公司更加合理的利

用资金和优化财务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 同时，公司本次与延长财司的合作对

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在延长财司的存款余额147,626.00万元，贷款余额0万元。

六、风险评估及资金安全保障措施

1、风险评估

延长财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发现其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延长财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延长财司经营业绩良好，内控健全，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在延长财司的

关联存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公司与延长财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以来，每年度对其的经

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最近一期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5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评估报告》。

2、资金安全保障措施

公司制定了以保障存放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风险处置预案，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详细内容请见2015年4月1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延

长石油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延长财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补充协议》，对在延长财司的日存款最高限额进行修订，以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有利

于公司更加合理的利用资金和优化财务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者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公司输送利益或者

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予

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此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股票代码：002109�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兴化股份 编号：2022-007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形，也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7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 2022年1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1月7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月7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兴平市东城区迎宾大道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樊洺僖先生。

6、 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2021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5人， 代表股份733,031,194

股，占公司总股份1,052,944,789股的69.6172%。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2,60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8%，占公司总股份1,052,944,789股的0.2470%。 具体

为：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730,430,044股，占公司总股份1,052,944,

789股的69.3702%；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 代表股份2,601,150股， 占公司总股份1,052,944,789股的

0.2470%。

8、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因目前陕西省

多地出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为配合当地防控政策，公司部分董事通过视频、网络等方式

参会。 其中，非独立董事张岁利通过视频方式参会；独立董事黄风林、牟宇红、刘希章均通过视频方式参

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投票情况统计

表决结

果

项目 同意股数 占比 反对股数 占比 弃权股数 占比

回避

股数

总投票情况 732,280,994 99.8977% 748,900 0.1022% 1,300 0.0002% 0

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1,850,950 71.1589% 748,900 28.7911% 1,300 0.0500% 0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情况统计

表决结

果

项目 同意股数 占比 反对股数 占比 弃权股数 占比

回避

股数

总投票情况 732,282,294 99.8978% 714,000 0.0974% 34,900 0.0048% 0

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1,852,250� 71.2089% 714,000

27.4494

%

34,900 1.3417% 0

3、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投票情况统计

表决结

果

项目 同意股数 占比 反对股数 占比 弃权股数 占比

回避

股数

总投票情况 732,285,194 99.8982% 265,000 0.0362% 481,000 0.0656% 0

通过

中小投资者投

票情况

1,855,150 71.3204% 265,000� 10.1878% 481,000 18.4918%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陕西静远新言律师事务所的姚涛律师、井滢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全文见《陕西静远新言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签章件；

2、 陕西静远新言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8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2—00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2年1月4日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0人，原董事长王春城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不再出席

公司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2022-004）。

关联董事韩跃伟先生、魏星先生、刘旭海先生、杨旭东先生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2—00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月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22年1月4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2022-00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2—004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基本情况

（一） 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概述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2021年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预计2021年度与受同一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

制的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158,091.29万元。 其中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126,130.74万元，预

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商品31,960.55万元。

根据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预计公司2021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 预计2021年

度与受同一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78,091.29万元， 其中预计公司及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146,130.74万元，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商品31,960.55万元。 即预计增加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2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6%。

公司于2022年1月7日召开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关

联董事韩跃伟先生、魏星先生、刘旭海先生、杨旭东先生回避了表决，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定

价原则

2021年原预

计金额

（万元）

预计增加金

额

（万元）

本次增加后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万元）

截至2021年

10月31日已

发 生 金 额

（ 万 元 ）

（注）

2020年度发

生金额

（ 万

元）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共同控制方

控制的企业

小计

采购产品、

商品

市 场 价

格

31,960.55 31,960.55 24,310.76 16,699.08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共同控制方

控制的企业

小计

销售产品、

商品

市 场 价

格

126,130.74 20,000.00 146,130.74 106,508.81 117,773.68

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

定价

原则

2021年原预

计金额

（万元）

预计增加金

额

（万元）

本次增加后

2021年度预计

金额（万元）

截至2021年

10月31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注）

2020年度发

生金额

（万元）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商品

华润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

企业

采购产

品、商品

市场

价格

27,513.13 27,513.13 22,379.39 14,186.01

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采购能源

市场

价格

1,559.48 - 1,559.48 1,088.98 1,586.99

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采购服务

市场

价格

1,525.55 - 1,525.55 644.41 32.87

润联软件系统

（深圳）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

业

采购服务

市场

价格

987.68 - 987.68 61.89 758.14

同一最终控制

方控制的其他

企业

采购产

品、商品、

服务

市场

价格

374.71 - 374.71 136.09 135.07

向关联人采购小计 31,960.55 - 31,960.55 24,310.76 16,699.08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华润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

企业

销售产

品、商品

市场

价格

125,571.52 20,000.00 145,571.52 105,609.68 115,012.12

同一最终控制

方控制的其他

实体

销售产

品、商品

市场

价格

559.22 - 559.22 899.13 2,761.56

向关联人销售小计 126,130.74 20,000.00 146,130.74 106,508.81 117,773.68

总计 158,091.29 20,000.00 178,091.29 130,819.57 134,472.76

其中，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原预计金

额（万元）

本次增加后2021年

度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2021年10月31

日已发生金额（万

元）（注）

2020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

品

衢州南孔中

药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

商品

18,938.37 18,938.37 16,793.31 9,286.19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华润湖南医

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30,997.18 36,291.70 25,413.23 27,132.79

华润河南医

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13,645.41 15,908.62 11,161.95 9,609.57

华润医药商

业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10,184.27 12,064.46 7,276.19 9,206.53

华润湖北医

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10,176.76 11,945.14 8,497.97 9,152.22

华润江苏医

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9,606.20 11,889.09 8,504.00 8,391.97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7,882.77 9,362.32 7,776.32 3,776.97

华润新龙(山

西)医药有限

公司

销售产品、

商品

6,612.41 8,582.29 5,846.35 7,008.32

注：截至2021年10月31日已发生金额等数据未经审计，2021年发生金额实际数据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控股”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公司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受同一控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关联人数量较多，将单笔金额较小的预计

交易按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北医药” ）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阳大道 357�号

法定代表人：王勇

注册资本： 35,2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药品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Ⅱ、Ⅲ类射线装置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

互联网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玻璃仪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农业

机械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仪器仪表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

开发；软件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医疗设备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华润湖北医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5.4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6.82�亿元；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27.6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24�亿元。

（2）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湖南医药” ）

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698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辉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制品、保健品、保健用品、日用品、实验室成套设备及通风系统、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物流信息系统、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消毒剂、蜂产品（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蜂产品

制品）、玻璃仪器、包装材料的销售；保健食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化学试剂及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

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劳动防护用品、化工产品、卫生消毒用品、预包装食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

械、三类医疗器械、化妆品、办公用品、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乳制品、第二类精神

药品的批发；房地产租赁经营；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计算机、办公设备和专用设备维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服务；政府采购咨询服务；物流仓储平台运营；仓储管理服务；物流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与服务；项目调研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医疗设备的维护；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

备的技术咨询；医疗设备质量控制技术、校准技术服务；医药咨询；智能化技术的研发、转让、服务；中医药推广；中医药服

务；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冷链运营；冷链管理；冷链仓储；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货物专用运

输（冷藏保鲜）；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保健按摩；健康管理；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润湖南医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31.19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3.32亿元；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6.2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8�亿元。

（3）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商业” ）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 257�号

法定代表人：穆宏

注册资本： 919,170.3356�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含小包装原料药、小包装麻黄素原料、罂粟壳）、第二类精神药品（含原料药）、医疗毒性药品（西药品种不含

A型肉毒毒素、中药饮片）、蛋白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文有效期至2024年06月13日）；互联网信息服

务；保健食品、营养补剂、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包装食品；货物包装托运（仅限分公司经营）；普通货物运输；冷藏保温运输；

代理记账；销售百货、化妆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家用电器、制药机械设备、办公用品、

办公设备、家具；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装卸服务；展览、展示；医院药库管理服务；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财务咨询

（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帐

报告、 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软件开发；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技术推广服务；健康管理（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计算机系统集成。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华润医药商业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367.86�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 153.62�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148.37�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7.05�亿元。

（4）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河南医药” ）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三路 107�号

法定代表人：李禾丰

注册资本： 100,514.68�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第一类）、医疗用毒性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药品、营养补剂、计生用品、兽药、食品添加剂；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

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消毒用品、化妆品、日用百货、计算机软

件、机电设备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药品第三方物流；药品配送服务；医用药库管理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仓库装卸服务（化学危险品及易燃易爆品除外）、一般货物装卸；展览展示服务，会议会展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的设备维修、设备租赁；杀虫剂、化学试剂、化工产品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玻璃制品、教学模型、科教设备、家庭保健器材、植物油脂和提取物、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

和容器、办公用品及设备、物流设备、信息设备、农副产品、化工原料（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房屋、实验室设

备、洁净设施设备及相关设施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健康

管理咨询；健康管理、保健服务、数据库、系统集成、信息技术、药事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华润河南医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104.12�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 12.53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139.04�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2.97�亿元。

（5）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江苏医药” ）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复兴街 88�号 1�号库东一、二、四、五层；苏州工业园区新未来花园 21�幢 7-8�层

法定代表人：郭俊煜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限《药品许可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保健食

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乳粉）；经营：医疗器械；一般项目经营：批发玻璃仪器、保健用品、化妆品、电子产品、卫

生用品、卫生材料及辅料、健身器材、货架货柜、金属柜、上述许可经营项目中列明的医疗器械的相关配件、日用百货、鲜花、

化学试剂、仪器仪表、消毒用品；市场营销咨询策划服务；仓储服务；销售：日化用品、鲜活食用农产品；道路货运经营；计算

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医疗器械及配件的维修、仪器仪表维修；企业供应链管理；从事上述商品的进出口贸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兽药经营；中药饮片代煎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

品）；食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医疗设备租赁；汽车新车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包装服务；农副产

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华润江苏医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51.62�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13.72�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77.8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62�亿元。

（6）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山东医药” ）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美里路1088号

法定代表人：李倡议

注册资本：8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药品、医疗器械；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以上项目凭许可证经营）；销售：食品、保健食

品（凭许可证经营）、百货、化妆品、消杀用品、康复设备、家用电器、实验仪器设备；房屋租赁；设备租赁；社会经济咨询；企

业营销策划；建筑劳务分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凭资质证经营）；会展服务；货运代理服务；仓储服务；国内广告业务；服装

销售、租赁；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经营）；纺织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玻璃仪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试

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维修保养（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润山东医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76.32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9.78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3.94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63亿元。

（7）华润新龙（山西）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新龙（山西）” ）

注册地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唐槐产业园大运路20号（正阳街北）

法定代表人：吴雄波

注册资本： 5,1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限二类）、中药材、中药饮片、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

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危险品）、药用辅料、化妆品、消杀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药品配送；商务信息咨

询；承办会议及展览、展示活动；利用自有设施发布路牌、灯箱广告；仓储服务；机电设备的安装、维修及销售；玻璃仪器、医

用配套电器、科教仪器的销售；医药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自有房屋、场地租赁及配套服务；城市停车场服务；汽

车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医疗设备的租赁、维修；普通货物仓储、装卸、搬运、包装；道路货物运输；保健用品、农副产品、劳保

用品、计算机及软硬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润新龙（山西）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31�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48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3.8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00�亿元。

（8）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南孔中药” ）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春苑中路 11�号

法定代表人：余功满

注册资本： 1,5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食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凭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具

体范围详见许可证）中药代煎、代送；膏药代煎煮；膏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以下经营范围限分公司经营：中药饮片（净制、

切制、炒制、煅制、制炭、蒸制、煮制、燀制、炖制、炙制、煨制）、含毒性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制、煮制、炙制）（以上均凭

有效许可证经营，具体内容详见许可证）；中药材收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衢州南孔中药 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 2.38亿元，净资产人民币 0.57�亿元；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05�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0.15�亿元。

（9）华润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置地” ）

注册地址：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Post� Office,� Box� 309�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British� West� Indies

法定代表人：王祥明

注册资本：800,000,000�港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经营范围： 发展及销售已发展物业、物业投资及管理、酒店经营及提供建筑、装修及其他物业发展相关服务。

华润置地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8690.41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2562.42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804.6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98.10亿元。

（10）润联软件系统（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联软件” ）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2栋1001

法定代表人：董坤磊

注册资本：86,157.66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设备及配套零件、网络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产品及通讯产品、办

公自动化设备、仪器仪表、电气设备的批发；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项目投资策划（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润联软件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7.85亿元，净资产人民币2.69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亿元，净利

润人民币0.28亿元。

（11）华润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燃气” ）

注册地址：Victoria� Place,5th� Floor,31� Victoria� Street,Hamilton� HM� 10,Bermuda

法定代表人：王传栋

注册资本：1,000,000,000�港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上市）

经营范围：销售及分销气体燃料及相关产品；燃气接驳。

华润燃气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人民币790.05亿元， 净资产人民币394.46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77.56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43.36亿元。

（二）与华润三九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华润医药控股，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受同一控

制方中国华润有限公司控制，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均为公司关联方。 其中，华润医药控股为华润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华润医药集团之子公司，华润医药商业

为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子公司，华润湖南医药、华润湖北医药、华润山东医药、华润河南医药、华润江苏医药、衢州

南孔中药为华润医药商业之子公司。 经查询，华润医药商业、华润湖南医药、华润湖北医药、华润山东医药、华润河南医药、

华润江苏医药、衢州南孔中药、华润置地、华润燃气、润联软件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相关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等类型，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采购业务定价政策遵循市场价格。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润三九医

贸” ）销售 OTC�产品执行市场化定价。处方药事业部销售处方药产品根据招标中标情况及配送地点不同调整一定比例来

制定价格。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华润三九医药有限公司销售中药配方颗粒产品在公司基准价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市场环

境、竞争策略、当地政策及公司利润要求进行差异化定价。 印刷产品价格按照市场价执行统一定价。

（二）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调剂使用与各关联方的具体交易金额，

与各关联方确认具体协议内容并办理协议签署等事宜，协议内容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保证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的利润贡献，

预计此项交易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2.�本交易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同类交易的交易条件相同，为公平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经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3．该交易作为关联交易经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在充分调查了解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审阅了相关材料后，同意将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由于

该交易涉及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

业务，交易的进行保证了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本公司有一定利润贡献且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

定价，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

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对以上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七日


